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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布各項評定成績占
學期成績比例 

1.明列於「授課大綱」。 

2.公告於數位教學平台(tMoodle)。 

使用網路成績輸入系統登錄成績 

（各學制繳交時間一致，並取消紙本繳交） 

成績登錄 

各科目完成全部學生成績 

完成 
(成績繳交結果自行列印或存檔存查) 

填寫「延期繳交學期成績

申請表」 

(當學期行事曆上課終了日前) 

提前申請延期繳交 

延期補登 
第 1 學期：次學期上課開始一週前。 
第 2學期：7月 31日前。 
須至暑假期間完成課程、實習者：
課程結束後一週內。 

期
限
內
繳
交 

學期成績：學期考試結束翌日起 7
日內；畢業考結束翌日
起 5 日內。 

暑期成績：暑修課程期末考結束翌
日 5 日內。 

補考成績：補考結束翌日起 3 日內。 

成績送出 

逾期繳交及未申請延期繳交 

視為授課教師評定 
該科成績為零分 是 

否 

經註冊組通知後一週內補交 

填寫「更正成績申請表」
(次一學期上課開始日一週內完

成更正程序) 

錯誤 

正
確 

成績更正完成時，如超過排
名作業時間(開學第二週)，不
得再重新排名。 

註冊組完成成績更正 
(次一學期上課開始第二週) 


